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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

（2019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监督管理，规

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，根据《甘肃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

《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建设

部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申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质量检测资质，从事相应的质量检测以及与质量检测相关

的监督管理活动，适用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（以下简称质量检测），

是指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（以下简称检测机构）接受委托，

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对象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、规范，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项目

的抽样检测，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、构配件的见证取样

检测，对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。

本规定所称检测机构是指接受委托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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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技术标准，进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，出具检测报告，实施有

偿服务并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技术

鉴证类中介机构。

第三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检测机

构资质审批，对全省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
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，可由同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承担

相关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 检测机构依据资质标准规定申请相应资质，经审

查合格取得资质证书，方可在其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相应的

质量检测。

第二章 资质管理

第五条 检测机构资质按其检测能力和业务范围，分为见

证取样检测机构资质和专项检测机构资质。

检测机构相应类别的业务范围和资质等级标准见附件 1、2。

第六条 建筑业企业内设建筑业试验室是企业内部质量保

证体系的组成部分，不纳入检测机构的资质管理，其出具的试

验报告不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依据。

第七条 申请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专项资质的检测机

构应同时取得建筑工程见证取样检测甲级资质、地基基础和主

体结构专项检测甲级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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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专项资质的检测机构可接受

委托，并向委托方提供有关结构安全性、使用安全性及结构耐

久性等方面的有效检测数据和检测结论。

第八条 检测机构申请资质前，应取得独立法人营业执照，

并在30日内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质申请手

续。

第九条 检测机构申请资质、升级及增加检测类别时应提

交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（见附件 3）；

（二）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书原件及

复印件；

（四）检测机构法人代表、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、职称

证书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五）资质标准规定的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、身份证、岗

位证书、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六）主要检测仪器、设备清单，满足检测工作要求的设

施环境的有效证明；

（七）检测机构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。

第十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受理资质申请后，

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书面决定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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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可对申请人的检测能力进行现场核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应自

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颁发相应类别的资质证书。

第十一条 《资质证书》分为正本和副本，由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，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

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3 年。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、伪造、出借或以其

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，不得非法扣押、没收资质证书。

第十三条 检测机构变更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技术

负责人，应当在变更 30 日内，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提出变更申请，报送有关变更证明资料，办理变更手续；破

产、歇业或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的，应当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办理注销营业执照后15日内将资质证书交回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注销。

第十四条 检测机构应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

前向原资质审批部门提出资质延续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,经资

质审批部门按现行资质标准复查合格后，换发新证；逾期未申

请延续的单位，资质证书自行作废。

检测机构遗失资质证书，应当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办。

第十五条 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资质审批部门应

当依法办理检测机构的资质注销手续：

（一）资质有效期届满，未申请延期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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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检测机构破产、歇业的；

（三）资质证书被依法撤回、吊销的；

（四）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的。

第十六条 检测机构从业人员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，在质

量检测、施工、监理或相关单位从业 1 年以上，由具有专业培

训能力的培训机构培训不少于 24 学时，理论知识、实际操作经

培训机构考核合格，颁发统一的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质量检测人员考核合格证书后，方可从事检测工作。

检测人员的上岗资格实行动态管理，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

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检测人员的日常监管。对已

取得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，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发现有不履职尽

责等不良行为的，责令整改；对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检测人员，吊销考核合格证书；情节严重

的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参加质量检测人员考核。

检测人员遗失考核合格证书，应当向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办。

第三章 质量责任和义务

第十七条 检测机构应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

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，不得无证或超越资质标准范围承揽

业务。

第十八条 检测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行

业及本省颁布的有关规范、规程、技术标准和检测合同开展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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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工作，出具的检测报告必须科学、公正，检测数据、结论和

报告应当真实、准确，检测机构对检测数据、结论和报告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不得推荐或监制建设工程

材料、构配件和设备；不得与行政机关、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

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所检测项目相关的建设单位、

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；

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机构。

第二十条 质量检测业务委托方与检测机构应签订书面合

同，委托方对委托试件及事实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明示、暗示

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，不得伪造、篡改检测报告。

第二十一条 检测结果利害关系人对检测结果发生争议的，

由双方共同认可的检测机构复检，复检结果由提出复检方报当

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二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单位、

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

性条文情况，以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情况，在 24

小时内书面报告监督该工程的质量监督机构。

第二十三条 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检测机构，接受委

托后应进行现场踏勘、收集资料、询问有关人员、确定鉴定检

测目的、范围和内容，制定方案后方可进行现场检测，根据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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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结果，向委托单位出具鉴定检测报告。鉴定单位可依据检测

机构提供的检测数据和检测结论进行结构性能可靠性的鉴定。

第二十四条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完整的检测资料档案管理

制度。检测合同、委托单、原始记录、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统

一连续编号归档，不得随意抽撤、涂改。

检测机构应当建立完整的检测台账和单独的检测不合格项

目台帐。

第二十五条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检测报告采用全省统一编制的取样单、记录单、委

托单、原始记录、检测报告等表格格式，使用全省统一的计算

机管理软件对检测的全过程进行管理；

（二）对实行见证取样检测的检测报告加盖“见证取样送

检”专用章；

（三）地基基础检测和主体结构检测、建筑结构可靠性鉴

定检测、钢结构工程检测、建筑幕墙及门窗工程检测、建筑节

能检测、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的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、检测依据、

检测方法、取样方式及部位、检测内容、评定结果及其它相关

记录和技术资料；

（四）检测报告应有检测、审核、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

技术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检测专用章和计量认证章（CMA 章）；多

页检测报告应在侧面骑缝处加盖检测专用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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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符合上述规定以及内容不全的，

不得作为工程质量评定依据。

第二十六条 检测机构跨地区承接检测业务时，应向工程

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，并接受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检测机构和委托方应当按有关规定收取、支

付检测费用，不得任意抬价和压价，无收费标准的项目可以按

照合同约定收费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八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或不

定期的对检测机构的资质条件、检测工作及检测行为进行监督

检查，对检测机构或检测人员的违规行为，按相关规定进行处

罚，并记入不良行为档案，同时通过公众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辖区内从事检

测业务的检测机构进行日常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九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

构实施监督检查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检查措施：

（一）进入检测机构的工作场地和施工现场进行抽查；

（二）要求检测机构或委托方提供相关的资料；

（三）就有关监督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；

（四）组织进行比对试验以验证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；

（五）发现有不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工程建设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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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要求的检测行为时，责令限期改正。

第三十条 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质量

监督机构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检测机构资质条件达不到标准

的，应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仍达不到的，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

第三十一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

投诉和处理制度，公开投诉电话、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，受理

社会对检测机构的投诉。对经核查情况属实的依据规定权限对

检测机构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，超出权限的上报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，并于 30 日内将处理意见答复投诉人。

第三十二条 各地不得设置规定限制和排斥外地检测机构

到本地区从事质量检测。

第三十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质量监督机

构的工作人员、检测机构和委托方以及相关责任人员违反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及本规定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建

设部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《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

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

罚则进行处罚。检测机构在申请增加检测类别及升级之前一年

内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，资质审批部门不予受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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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原

《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甘建设〔2005〕402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质量检测业务范围

2.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等级标准

3.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

http://61.178.32.162/fj1.doc
http://61.178.32.162/fj2.doc
http://61.178.32.162/fj3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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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

质量检测业务范围

见 证 取 样 检 测

一、建筑工程检测

（一）甲级

1、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2、钢材、钢筋（含焊件与机械连接）物理力学性能检验、

电线、电缆、预应力钢绞线、钢芯铝绞线、锚夹具检验；

3、砂、石常规检验、氯离子、碱活性检验；

4、砌墙砖、空心砌块、加气混凝土砌块、轻质隔墙板及外

墙饰面砖等墙体材料检验；

5、砂浆、混凝土配合比和试块强度检验；

6、防水材料、建筑涂料、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，混凝土耐

久性能、混凝土外加剂、掺合料检验；

7、简易土工试验（击实试验、含水率、比重、容重、液塑

限、干密度）；

8、防腐材料、气硬性材料检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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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钢材、水、水泥等材料的化学分析，钢材光谱分析；

10、建筑管材检测；

11、金属材料金相检验；

12、设备及管道的防腐层电火花检漏。

（二）乙级

1、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2、钢筋（含焊件与机械连接）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3、砂、石常规检验；

4、砌墙砖、空心砌块、加气混凝土砌块、轻质隔墙板检验；

5、砂浆、混凝土配合比和试块强度检验；

6、防水材料常规项目检验；

7、简易土工试验（击实、含水率、干密度）；

8、混凝土抗渗性能检测。

二、市政工程检测

（一）甲级

1、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2、钢筋（含焊件）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3、砂、石常规检验；

4、砌墙砖、小型空心砌块及道路人行道砖检验；

5、砂浆、混凝土配合比和试块强度、抗冻、抗渗检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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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结构混凝土：强度、混凝土碳化深度、钢筋位置及保护

层厚度、表观及内部缺陷；

7、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：无侧限抗压强度、水泥或石灰剂

量、配合比设计、石灰有效钙镁含量、粉煤灰细度、粉煤灰烧

失量；

8、土：颗粒级配、液塑限、最大干密度、最佳含水量、CBR；

9、道路结构层材料回弹模量、橡胶支座、伸缩缝、钢铰线、

预应力锚具、夹具及张拉设备等项目检验；

10、沥青和改性沥青常规性能检验，粗集料粘附性试验、

抗剥落剂性能评价；

11、沥青混合料空隙率、马歇尔稳定度、浸水稳定度、流

值、矿料级配、含油量、标准密度、理论密度等项目检验；

12、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；

13、沥青混合料车辙试验、冻融、析漏、飞散试验、水损

性能试验等项目检验；

14、水质、钢材、石灰化学分析。

（二）乙级

1、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2、钢筋（含焊件）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3、砂、石常规检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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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砌墙砖、小型空心砌块及道路人行道砖检验；

5、砂浆、混凝土配合比和试块强度检验；

6、沥青常规性能检验；

7、沥青混合料空隙率、马歇尔稳定度、浸水稳定度、流值、

级配、含油量、标准密度、理论密度检验等；

8、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；

9、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：无侧限抗压强度、水泥或石灰剂

量、配合比设计、石灰有效钙镁含量、粉煤灰细度、粉煤灰烧

失量；

10、土：颗粒级配、液塑限、最大干密度、最佳含水量、

CBR；

11、水质分析；

12、混凝土抗渗性能检测。

专 项 检 测

一、岩土工程检测

（一）甲级

1、岩体及覆盖层砂土卵砾石等原位大型试验：抗剪强度试

验、变形试验、载荷试验、原位渗透变形试验、静力触探试验、

圆锥动力触探试验、标准贯入试验、十字板剪切试验、旁压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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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、扁铲侧胀试验、现场直接剪切试验、波速测试、岩体原位

应力测试、激振法测试；

2、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及抗冻性试验及评价，岩石薄片

鉴定；

3、土石坝坝壳填筑料、反滤料、碎（砾）石料的物理力学

性质试验及水理性试验；

4、各类土料（地基土料、防渗土料、特殊土）的物理、力

学性质试验、土化学试验；

5、水质简分析；

6、水、土对混凝土及钢筋的腐蚀性分析和判定；

7、天然建筑材料粗、细骨料的常规全分析、碱活性检验分

析评价、冻融损失率、化学分析；

8、锚杆（索）质量检测：拉拔、长度、孔内砂浆饱和度；

9、地基基础的检验和监测、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监

测、地下水的监测；

10、垫层、灰土挤密桩检测。

（二）乙级

1、地基土及防渗土料的物理性、力学性、水理性试验；

2、岩石常规物理、力学性质试验；

3、土、水对混凝土腐蚀性的分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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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天然建筑材料粗、细骨料的常规简分析。

二、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检测

（一）甲级

1、建筑工程检测甲级资质业务；

2、地基与基础检测：桩的承载力检测（单桩竖向抗压静载

试验、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、单桩水平静载试验、高应变法），

桩身完整性检测（低应变法、声波透射法、钻芯法），地基及

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，土工试验（击实试验、含水率、压缩性、

湿陷性等）、标贯、静力触探、动力触探等原位试验;

3、混凝土结构检测：混凝土强度检测、混凝土保护层检测、

混凝土钢筋探测、混凝土构配件结构性能检测、混凝土裂缝与

缺陷检测、混凝土预埋件、后置埋件、植筋、螺栓等力学性能

检测、结构构件静、动载试验；

4、砌体结构检测：砌筑块材检测、砂浆强度检测、砌体结

构裂缝、变形、构造等性能检验、砌体强度原位检测。

（二）乙级

1、建筑工程检测乙级资质业务；

2、混凝土强度检测；

3、砌体强度检测；

4、混凝土钢筋探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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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混凝土保护层检测；

6、地基基础检测：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、桩身完整性（低

应变或声波透射法、钻芯法）。

三、钢结构工程检测

1、钢材强度检测；

2、钢结构焊接质量无损检测；

3、钢结构螺栓连接检测（强度、扭矩系数、抗滑移系数）；

4、钢结构垂直度检测；

5、钢构件原位试验；

6、钢结构振动测试；

7、钢结构防腐及防火涂装检测；

8、钢网架结构的变形检测；

9、钢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。

四、建筑节能检测

1、保温材料导热系数、密度、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、燃烧

性能检测；

2、外墙保温板材与基层的粘接强度现场拉拔试验，锚栓锚

固力现场拉拔试验；

3、外墙传热系数、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、外门窗气密性

现场实体检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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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通风与空调的风机盘管供冷量、供热量、风量、出口静

压、噪声及功率，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的绝热材料的

导热系数、密度、吸水率；

5、配电与照明电线、电缆的截面、每芯导体电阻值检测。

五、建筑幕墙及门窗工程检测

1、建筑幕墙的气密性；

2、水密性；

3、风压变形性能；

4、层间变位性能；

5、硅酮结构胶相容性检测。

六、建筑智能检测

1、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检测；

2、综合布线系统检测；

3、安全防范系统检测；

4、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检测；

5、电源及接地系统检测。

七、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检测

（一）甲级

1、土壤氡浓度检测；

2、建筑装饰、装修材料放射性指标和有害污染物含量检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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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室内空气中氡、甲醛、苯、氨及 TVOC 浓度检测。

（二）乙级

1、土壤氡浓度检测；

2、室内空气中氡、甲醛、苯、氨及 TVOC 浓度检测。

八、市政桥梁（隧道）工程检测

1、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2、钢筋（含焊件）物理力学性能检验；

3、砂、石常规检验及磨耗值、磨光值、冲击值、碱活性和

石料的单轴抗压强度检验；

4、砂浆、混凝土配合比和试块强度检验；

5、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，混凝土耐久性能、混凝土外加剂、

掺合料检验；

6、沥青常规性能检验；

7、沥青混合料空隙率、马歇尔稳定度、浸水稳定度、流值、

级配、含油量、标准密度、理论密度检验等；

8、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；

9、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：无侧限抗压强度、水泥或石灰剂

量、配合比设计、石灰有效钙镁含量、粉煤灰细度、粉煤灰烧

失量；

10、土：颗粒级配、液塑限、最大干密度、最佳含水量、CBR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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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预应力钢绞线、钢芯铝绞线、锚夹具检验；

12、土工合成材料：拉伸强度、延伸率、撕裂强度、顶破

强度、厚度、单位面积质量；

13、道路工程：压实度、平整度、弯沉、路面厚度、车辙、

摩擦系数、路面渗水、土基回弹模量；

14、结构混凝土：强度、混凝土碳化深度、钢筋位置及保

护层厚度、表观及内部缺陷；

15、地基基础：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、桩的承载力、桩

身完整性、地表沉降；

16、桥梁隧道结构及构件：应变（应力）、变形、位移、

自振特性参数（加速度、速度、振幅、振动频率）承载力评价、

隧道断面检测；

17、橡胶支座：抗压弹性模量、抗剪弹性模量、极限抗压

强度、抗剪粘结性能、抗剪老化；

18、线形及几何尺寸：桥梁的线形、几何尺寸；

19、桥梁动载试验、桥梁静载试验。

九、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

1、建筑工程检测甲级资质业务；

2、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检测甲级资质业务；

3、地基基础结构、混凝土结构、砌体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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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等级标准

一、各类甲级检测资质和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专项资

质基本标准

（一）独立法人机构；

（二）所申请检测资质对应的项目应通过计量认证；

（三）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、5

年以上质量检测、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工作经历，技术负责人具

有专业技术高级职称、5 年以上质量检测、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工

作经历，质量负责人、审核人具有专业技术中级以上职称、3

年以上质量检测、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工作经历；

（四）检测机构有质量检测、施工、监理或设计经历，并

接受了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边远县

（区）的可不少于 6 人。其中，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检测工作 3

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 4 人，边远的

县（区）的可不少于 3 人；

（五）具有与开展相应业务相适应的办公、试验场所及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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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设备；

（六）检测机构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完善的各项管

理制度等。

二、各类乙级检测资质和未分级专项检测资质（不含建筑

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专项资质）基本标准

（一）独立法人机构；

（二）所申请检测资质对应的项目应通过计量认证；

（三）检测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、

3 年以上质量检测、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工作经历，技术负责人具

有专业技术中级职称、3 年以上质量检测、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工

作经历，质量负责人、审核人员具有专业技术初级职称、2 年以

上质量检测、设计、施工或监理工作经历；

（四）检测机构有质量检测、施工、监理或设计经历，并

接受了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边远县

（区）的可不少于 6 人。其中，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检测工作 3

年以上并具有高级或者中级职称的人员不得少于 4 人，边远的

县（区）的可不少于 3 人；

（五）具有与开展相应业务相适应的办公、试验场所及仪

器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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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检测机构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，完善的各项管

理制度。

三、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甲级检测、钢结构工程检测、市

政桥梁（隧道）工程甲级检测机构除应满足基本标准外，地基

基础和主体结构甲级检测机构还应具有 1 名注册岩土工程师和

1 名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，钢结构工程检测、市政桥梁（隧道）

工程检测机构还应具有 1 名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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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

检测机构资质申请表

检测机构名称：

填 表 日 期： 年 月 日

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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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适用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申请（新申请、

增项和升级）时使用。

二、本表可从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（网址：http：

//zjt.gansu.gov.cn）下载，或从检测机构资质申请网上申报

系统填报后打印，内容填写要具体、真实。书面资料应使用计

算机打印一份，并报送电子版。

三、填写本表内容表格受限制时，可增加附页，纸型采用

A4（210×297mm）。

四、本表须附有关附件材料：

（一）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二）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相对应的计量认证书原件及复

印件；

（三）检测机构法人代表职称证书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

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、职称证书、身份证、劳动合同和社会

保险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四）资质标准规定的注册工程师、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

书、执业资格注册证书、身份证、岗位证书、劳动合同和社会

保险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五）主要检测仪器、设备清单，满足检测工作要求的设

施环境的有效证明；

（六）检测机构的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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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声明

本人 （法定代表人） （身

份证号码）郑重声明，本机构填报的《甘肃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

机构资申请表》及附件材料的全部内容是真实的，无任何隐瞒和

欺骗行为。本机构此次申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，如有隐

瞒情况和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违法行为，本机构和本人愿意接

受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

法规给予的处罚。

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：

（签名） （机构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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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测机构基本情况

机构名称 设立时间

机构地址

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

传 真 电子邮箱

工商营业执照

注册号
发证机关

注册资金 经济性质

计量认证

证书号
发证机关

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职称

技术负责人 职务 职称

在编人员总数 专业技术人员数

中级职称人数 高级职称人数

仪器设备

总台（套）数

仪器设备固定资产

原值（万元）

工作面积（m2） 房屋建筑面积（m2）

申

请

检

测

类

别

及

等

级

见证取样检测

1、建筑工程检测
甲级 □

乙级 □
2、市政工程检测
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专项检测

1、岩土工程检测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2、地基基础和主体结

构检测
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3、钢结构工程检测 □ 4、建筑节能检测 □

5、建筑幕墙及门窗工程检测 □ 6、建筑智能检测 □

7、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

量检测
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8、市政桥梁（隧道）

工程检测
□

9、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 □

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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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

片

职务 职称 学历

何时/何校/何专业毕

业

检测工作

管理资历
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

工

作

简

历

由何年何月

至何年何月

在何单位、从事何工作、任何职、

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

申报材料属实

本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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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技术负责人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照

片

职务 职称 学历

何时/何校/何专业毕

业

检测工作

管理资历
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

工

作

简

历

由何年何月

至何年何月

在何单位、从事何工作、任何职、

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

申报材料属实

本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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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检测类别、内容及具备相应注册工程师资格人员情况

检测类别 检测内容

具备注册工程师资格人员情况

姓名 资格证书号 职称 专业 学历 检测年限 备注

专项检测

地基基础和主体

结构工程检测

钢结构工程检测

市政桥梁（隧道）

工程检测

建筑结构

可靠性鉴定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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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专业技术人员情况总表

序号 姓名
性

别

年

龄
职务 学历 专业 职称 身份证号码

上岗证类别

及编号

从事检测

工作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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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授权审核、签发人员一览表

姓名 学历 职称 权限 授权项目 签名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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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主要仪器设备（检测项目）及其检定/校准一览表

检测项目
主要仪器设备

名称/型号/规格

技术指标
检定/

校准机构

有效

日期

自检/校

项目

自检/校规范名

称及编号

备注

(比对情

况)测量范围
准确度等级

/不确定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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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查 审 批 情 况

检测机构申报类别及等级：

见证取样检测

1、建筑工程检测
甲级 □

乙级 □
2、市政工程检测
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专项检测

1、岩土工程检测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2、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检

测
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3、钢结构工程检测 □ 4、建筑节能检测 □

5、建筑幕墙及门窗工程检测 □ 6、建筑智能检测 □

7、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

检测

甲级 □

乙级 □

8、市政桥梁（隧道）

工程检测
□

9、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 □

申报单位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批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资质证书编号

有 效 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
